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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總統〉相關解釋要旨 
 

湯德宗 

©ຟᘍሷ⊖ሬ 
 

釋號 
(年.月.日) 

主     旨 
憲法關係條文 

[相關解釋] 
 [作用分類] 
觀想暨對話 

第一屆（37.07～47.08：釋字 001～079） 

003 
(41.05.21) 

Ȥᖂፎਜ-- ᕴ૽зȥ 
監察院咨請總統依憲法 §44召集有
關各院長會商解決監察院提出法律

案問題，經召集立法、監察、司法

三院院長討論，以會商結果須由關

係院作成決議案方能貫澈，其手續

複雜有過於大法官解釋，故仍交大

法官解釋為妥。 

§44 
[釋 076] 

[院際協調權] 
Q 何故不欲行使？ 

076 
(46.05.03) 

Ȥᖂፎਜ-- ᕴ۬ઝਜڄߏȥ 
有關監察院二度茲請總統依憲法 
§44 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立
監兩院代表吾國國會問題，以及國

民大會代表亦再電詢相關事宜，總

統諭以憲法 §44所謂「院與院間之
爭執」當指各院間因其職掌發生爭

執而言，惟上項問題顯係各該機關

關於其職權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，

自不屬院與院間爭執之範圍；且國

大代表亦復列舉理由提出請求，更

非召集有關院長會商所能解決，應

送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。 

§44 
[釋 003] 

[院際協調權] 
 
Q 何以捨 §44而循
「憲法解釋」？ 
Q 兩次拒絕足已形
成「憲法慣例」？ 
Q 「因執掌發生爭
議」與「職權上適用

憲法發生疑義」有

別？案件法修正草

案 §66 何以限「機
關爭議」始得聲請釋

憲？ 
 

第五屆（74.10～83.09：釋字 200～366） 

283 
(80.08.06) 

總統依憲法 §40及赦免法 §3後段
規定所為罪刑宣告無效之特赦，對

於已執行之刑，不生溯及既往效力。 

§§40, 57-(3), 
58-II, 63 

[特赦之效力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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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號 
(年.月.日) 

主     旨 
憲法關係條文 

[相關解釋] 
 [作用分類] 
觀想暨對話 

283 
（續） 

經宣告褫奪公權者，自赦免令生效

之日起，回復其公權。 
  

329 
(82.12.24) 

Ȥדε۔ݤόӕཀـਜȥ 

查我國憲法除第三十九條規定總統

有依本憲法締結條約之權外，並未

規定任何人或機關有權締結國際條

約。因此代表中華民國締結國際條

約者，除總統本人外，僅有總統授

權之全權代表。凡未經總統或其全

權代表所簽署之條約，均係無權代

理，應不生效力。故多數大法官意

見在理由欄中稱：憲法所稱之條

約，包括我國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

或團體，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

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等節，顯然牴

觸憲法第三十九條。 

§§35、39 [締結條約權] 
Q 何以多數意見不
採此（文義解釋）

說？ 

第六屆（83.10～92.09：釋字 367～566） 

387 
(84.10.13) 

行政院院長應於立法委員任期屆滿

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，向總統提出

辭職。 

§57； 
[釋 419-II] 

[內閣總辭義務] 
Q 總統可否退回總
辭？ 

388 
(84.11.17) 

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，其競選活動

固應受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有關

規定之規範，惟其總統身分並未因

參選而變更，自仍有憲法 §52之適
用。 

§52； 
[釋 627] 

[刑事豁免特權] 
Q 何以現職總統競
選連任期間仍享有

刑事豁免特權？ 

419 
(85.12.31) 

行政院院長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提出

總辭，係基於尊重國家元首所為之

禮貌性辭職，並非其憲法上之義

務。對於行政院院長非憲法上義務

之辭職應如何處理，乃總統之裁量

權限，學理上稱為統治行為，非本

院應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。 

§§ 49、50、51 [統治行為] 
Q 禮貌性辭職既非
行政院長憲法上之

義務，何以多此一

舉？又，行政院長自

得不提出總辭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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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號 
(年.月.日) 

主     旨 
憲法關係條文 

[相關解釋] 
 [作用分類] 
觀想暨對話 

Ȥှញҗਜȥ 

釋字第 387號解釋所稱行政院院長
應於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

次集會前，向總統提出辭職，乃行

政院院長憲法上之義務。除此之

外，行政院依憲法§ 57-I-(2) & (3)規
定，經總統之核可，移請覆議，覆

議時分別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

維持原決議，若行政院院長不欲接

受而向總統提出辭職時，亦屬憲法

上義務性之辭職。對於行政院院長

履行其憲法上義務之辭職，總統自

無不予批准之理。 
 

§ 57-I-(2) & 
(3)； 
[釋 387] 

Q 對於行政院長憲
法義務性辭職，總統

不得不予批准，然於

禮貌性辭職則可？ 
 
Q 何以對於行政院
院長履行其憲法上

義務之辭職，總統沒

有不予批准之權？ 
 
Q 九七修憲後，本號
解釋此部分意旨仍

有適用？ 

419 
（續） 

至立法院所為「咨請總統儘速重新

提名行政院院長，並咨請立法院同

意」之決議，逾越憲法所定立法院

之職權，僅屬建議性質，對總統並

無憲法上之拘束力。 
 

 [總統不向立院負責] 
 

461 
(87.07.24) 

參謀總長屬憲法 §67-II所指政府人
員，除非因執行關係國家安全之軍

事業務而有正當理由外，不得拒絕

應邀到會備詢，惟詢問內容涉及重

要國防機密事項者，免予答覆。 

§§67-II； 
’97增修 
§3-II-(1) 

Ω 不論軍令、軍政
之劃分合憲否，參謀

總長既為國防部長

之幕僚長，自應應立

院委員會之邀，到會

備詢。 
 

468 
(87.10.22) 

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§23-II & IV
規定，總統、副總統候選人須於法

定期間內尋求最近一次中央民意代

表選舉選舉人總數 1.5％以上之連
署，尚難認係不必要之限制，亦無

違背憲法之平等權。 
 

§§ 7、46 [參選資格限制] 
 
Q 連署人數之限制
何以合憲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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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號 
(年.月.日) 

主     旨 
憲法關係條文 

[相關解釋] 
 [作用分類] 
觀想暨對話 

468 
（續） 

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§23-IV 規
定連署保證金新台幣一百萬元，與

憲法 §23規定尚無違背。 

§§ 23、46 [參選資格限制] 
Q 連署保證金何以
合憲？ 
 
Ω 保證金與連署，
何者較為「必要」？ 

477 
(88.02.12) 

台灣地區在戒嚴時期刑事案件之審

判權由軍事審判機關行使者，其適

用之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有別，救

濟功能亦有所不足，立法機關乃制

定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

例，對犯內亂罪及外患罪，符合該

條例所定要件之人民，回復其權利

或給予相當賠償，而明定限於犯外

患罪、內亂罪之案件，係基於此類

犯罪涉及政治因素之考量，在國家

處於非常狀態，實施戒嚴之情況

下，軍事審判機關所為認事用法容

有不當之處。至於其他刑事案件不

在上開權利回復條例適用之列，要

屬立法裁量範圍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 
 

§39 [解嚴之效力] 
 
Q 本案採取哪種違
憲審查標準？系爭

條例之適用範圍，何

以應由立法裁量？ 

520 
(90.01.15) 

Ȥှញҗਜȥ 

行政院院長以重要政策或施政方針

未獲立法院支持，其施政欠缺民主

正當性又無從實現總統之付託，自

行辭職以示負責；立法院依憲法增

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對行政

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，使其去職（不

信任案一旦通過，立法院可能遭受

解散，則朝野黨派正可藉此改選機

會，直接訴諸民意，此亦為代議民

主制度下解決重大政治衝突習見之

途徑）。 

§§57, 63； 
增修 §3； 
[釋 391] 

Q 內閣總辭，解散國
會，改選國會，重新

組閣，乃內閣制解決

行政、立法兩權政策

歧異之途徑。至於總

統制則當如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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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號 
(年.月.日) 

主     旨 
憲法關係條文 

[相關解釋] 
 [作用分類] 
觀想暨對話 

520 
（續） 

Ȥဠ๔०ε۔ݤϩόӕཀـਜȥ 

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首長，依據憲

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，由總統提

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，增修條文第三

條雖將其改由總統單獨任命，但行政

院院長對立法院負責之規定，始終沒

有改變，從表面上看，總統似乎可以

逕行任命，但依政黨政治理論，及本

院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意旨觀之，總

統則必須任命受立法院多數黨團歡

迎之人物，否則很難走進立法院大

門，可見總統有權任命行政院長是一

回事，總統候選人於競選期間提出之

政見可否經由其任命之行政院長落

實其競選諾言，則又未必盡然，依議

會政治經驗總統任命之行政院長不

一定與其同一個政黨，即使同屬一個

政黨，也不一定理念相同，尤其與在

野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即更明顯，是解

釋理由所言「總統候選人於競選時提

出政見，獲選民支持而當選，自得推

行其競選承諾，從而總統經由其任命

之行政院長，變更先前存在與其政見

未洽之施政方針或政策，毋迺政黨政

治之常態」，是否「毋迺政黨政治常

態」容有斟酌餘地。 
 

 Q 九七憲法增修
後，釋字 387之意旨
仍有適用？ 
 
Q 「政黨政治」豈僅
內閣制有之，總統制

即無？ 
 

541 
(91.04.04) 

基於憲法及其歷次增修條文之一貫

意旨與其規範整體性之考量，人事

同意權制度設計之民意政治原理，

司法院第六屆大法官於九十二年任

期屆滿前，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、

副院長出缺時，其任命之程序，應

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。 

增修 §5-I； 
[釋 470] 

Q 無民意基礎之機
關不能行使同意

權？ 

06 〦⤟⸃⣬ᅼ 

- 121 - 

釋號 
(年.月.日) 

主     旨 
憲法關係條文 

[相關解釋] 
 [作用分類] 
觀想暨對話 

543 
(91.05.03) 

緊急命令係總統為應付緊急危難或

重大變故，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

布，具有暫時替代或變更法律效力

之命令，其內容應力求周延，以不

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即可逕予執行

為原則。若因事起倉促，一時之間

不能就相關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鉅

細靡遺悉加規範，而有待執行機關

以命令補充，方能有效達成緊急命

令之目的者，則應於緊急命令中明

文規定其意旨，於立法院完成追認

程序後，再行發布。此種補充規定

應依行政命令之審查程序送交立法

院審查，以符憲政秩序。 

增修 §2-III [緊急命令定位] 
Q 就緊急命令為補
充規定，應符合如何

要件？ 
 
Ω 「授權明確」及
「立法監督」 

新制（92.10～ ：釋字 567～ ） 

571 
(93.01.02) 

總統於同年月（中華民國八十八年

九月）二十五日依上開憲法規定（憲

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）之意

旨，發布緊急命令。行政院為執行

該緊急命令，繼而特訂「中華民國

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緊急命令執

行要點」（以下簡稱執行要點）。

內政部為其執行機關之一，基於職

權發布各函，對於九二一大地震災

區住屋全倒、半倒者，發給慰助金

之對象，以設籍、實際居住於受災

屋與否作為判斷依據，並設定申請

慰助金之相當期限，旨在實現前開

緊急命令及執行要點規定之目的，

並未逾越其範圍。 
 

增修 § 2-III [緊急命令法制] 
 
Q 釋字 543 所釋示
之要件，能否有效控

制緊急命令衍生之

補充規定（命令）？ 

585 
(93.12.15) 

行政首長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，

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 
§§ 8、10、11、
12、23、37、41、 

Q 行政特權為「行政
權固有之權能」？抑 



ȳଃ⥾ຟᘍƦຟᘍଃ⥾ȴ2011 

 - 122 - 

釋號 
(年.月.日) 

主     旨 
憲法關係條文 

[相關解釋] 
 [作用分類] 
觀想暨對話 

585 
（續） 

運作之資訊，均有決定不予公開之

權力，乃屬行政權本質所具有之行

政特權。 

62、79、95、96 或「權力分立」原則
下「權力相互尊重」

之推論？ 
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，總統除犯內

亂或外患罪外，非經罷免或解職，

不受刑事上之訴究。此係憲法基於

總統為國家元首，對內肩負統率全

國陸海空軍等重要職責，對外代表

中華民國之特殊身分所為之尊崇與

保障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八八號解

釋在案。 
 

§ 52； 
[釋 388] 

[刑事豁免特權] 
Q 刑事豁免特權既
為尊崇、保障總統之

特殊身分而設，應屬

總 統一身專屬特

權？ 

依本院釋字第三八八號解釋意旨，

總統不受刑事上之訴究，乃在使總

統涉犯內亂或外患罪以外之罪者，

暫時不能為刑事上訴究，並非完全

不適用刑法或相關法律之刑罰規

定，故為一種暫時性之程序障礙，

而非總統就其犯罪行為享有實體之

免責權。 
 

 [刑事豁免特權] 
Q 總統有無免於接
受其他（如監察院或

其他行政機關）調查 
之特權？ 

627 
(96.06.15) 

總統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

之行政權範圍內，就有關國家安

全、國防及外交之資訊，認為其公

開可能影響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而

應屬國家機密者，有決定不予公開

之權力，此為總統之國家機密特

權。其他國家機關行使職權如涉及

此類資訊，應予以適當之尊重。 

 [國家機密特權] 
 
Q 國家機密特權既
以總統依憲法所賦

予 之行政權為範

圍，則虛位元首（如

內閣制之總統）應無

此特權？ 

 


